
深 圳 市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深规划资源建许字GM-2023-0025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和《深圳市

城市规划条例》第五十条的规定，经审查，本建设工程符合城

市规划要求，准予建设。

    特发此证

[A] 2023年 07月 13日

项目编号： JZ20230590

重要

提示

1、本建设工程必须按我局批准的设计文件进行施工，施工场地内如遇有测量标志或电

缆、煤气管道等市政设施，必须报告主管机关处理。

2、基础放线后经我局验线，符合要求方可继续施工。

3、本证自核发之日起壹年内未开工者，即自动作废，有效期至 2024年 07月 13日；如

因特殊原因需要延期开工，须经核发机关批准。

4、本证是建设工程符合城市规划要求的法律凭证，应妥善保管，并按规定归档。

5、本证附件与本证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用地单位 深圳市满京华置业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新湖楼村股份合作公司

项目名称 金硕华府 用地位置 光明区新湖街道佛子坳路与狮明路交汇处东南侧

宗地编码 440311202002GB00504 宗地号 A641-0037

  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 深地合字（2023）7044号及其补充

协议
土地预审文件文号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规划要点函号 440311202300212

 分期建设项目子项名 1~3栋住宅、4栋幼儿园 选址意见书

总建筑面积㎡
计规定容积率建筑面

积㎡

建筑覆盖率

（一/二级）

绿化覆盖

率

建筑最高高

度 m

最大层数

（地上/下）
栋数

机动车停车位

（地上/下）

非机动车停车位

（地上/下）

198012.00 137050.00 39.99/11.58 30.00 149.65 48/2 4 0/1300 123/270

建筑面积㎡ 地上核增
本期建筑面积及分配 建筑功能

规定 核减 合计 建筑功能 建筑面积㎡

住宅建筑 121599 0 121599 架空公共空间 1447

物业服务用房 275 0 275 架空绿化休闲 1317

业主委员会办公用房 20 0 20 消防避难空间 3933

社区管理用房 300 0 300

社区菜市场 1000 0 1000

公共服务用房 IDEA空间 690 0 690

幼儿园 4200 0 4200

社区警务室 50 0 50

便民服务用房 500 0 500

商业建筑 6416 0 6416

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2000 0 2000

地上

合计 137050 0 137050 合计 6697

计容积率建

筑面积 1437

47.00㎡

地下

合计

公用设备用房 5322

共用停车库 48862

出地面地下辅助空间 81

不计容积率

建筑面积

地下核

增建筑

面积
合计 54265

本期住宅户型比例 总量 户型套内建筑面积<90㎡ 占总量比例

户数 1138户（其中保障性住房 0户） 832户 73.11%

建筑面积 121579㎡（其中保障性住房 0㎡） 81444㎡ 66.99%

附件 1、总平面图；2、各层建筑平面图（包括地下室、屋面平面）；3、各向立面图；4、剖面图；5、核增建筑面积专篇

备注

1.住宅指标含人防报警间，商业指标含消防控制室。

2.项目临近现状加油站，后续建设需认真落实安评报告提出的安全对策措施及建议，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有效杜绝安全事故的发生。

3. 应按规定办理建筑物命名及路口开设手续，机动车出入口的路口开设以许可为准。

4. 项目后续建设过程中应处理好与周边项目及市政道路的竖向衔接关系，避免形成较大高差或垂直挡墙，若后续出现路口与道路标高衔接不畅，请第一时间反馈主管部门。

5. 该项目位于斜坡类地质灾害易发区，建设单位须按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结论采取相应的地质灾害防治措施，做好东侧边坡建设和管理工作，建设项目的配套防治工程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步设计、施工、验收和交付使用，请住房建设部门在办理《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时给予支持落实。

6．根据《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要求“项目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不应低于 70%”，项目已提交海绵城市专篇，其自评符合海绵城市管控要求，下阶段如进行施工图审查的，施工图审查单位应结合方案设计第三方技术审查意见（如有），加强对该项目海绵城市相关内容的审查。

7. 项目已按照国标二星级目标设计提交绿色建筑专篇，其各项自评符合《深圳市绿色建筑促进办法》及光明区绿色建筑有关规定的要求，下阶段如进行施工图审查的，施工图审查单位应结合方案设计第三方技术审查意见（如有），加强对该项目绿色建筑相关内容的审查。

8.项目已提交装配式建筑设计专篇，其自评分满足《深圳市装配式评分规则》要求，下阶段如进行施工图审查的，施工图审查单位应结合方案设计第三方技术审查意见（如有），加强对该项目装配式建筑相关内容的审查。

9. 该项目已按要求提交建筑信息模型（BIM）。

10. 无障碍设施应与建设项目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同步交付使用，并与周边既有无障碍设施相衔接。

11.本项目内商品住房户型结构和套数比例与新湖街道楼村社区狮山工业园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其余 4块（05-03、05-09、05-13、06-04地块）留用的二类居住用地整体统筹，应满足《关于进一步促进我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深府办〔2016〕28号）相关要求，套内建筑面积在 90平方米以

下的普通住房的建筑面积和套数占比不低于商品住房项目总建筑面积和总套数的 70％。

12. 本证根据《深圳市社会投资建设项目报建登记实施办法》（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 329号）核发，须将本证、核准的屋顶总平面图及核增建筑面积专篇在项目现场公布。

13. 以上未尽事项应遵照《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深圳市建筑设计规则》、《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 440311202300212号）等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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